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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

业行为准则》”）、《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

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由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方投行”）编制。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所提供的 2023

年度审计报告、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

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东

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编制

方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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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

二、备案文件和备案规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1644号”文核准，面向专业投资

者发行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80亿元的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三、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发行人全称：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券名称：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三）注册文件：发行人于 2022年 7月 26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644 号），注册规

模为不超过 8.80亿元。

（四）发行金额：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80亿元（含

8.80亿元）。

（五）债券期限：本期债券分为 2个品种，其中品种一债券期限

为 3年期，品种二债券期限为 5年期。

本期债券设置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债券持有人有权在本期债券品

种一存续期的 2年末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回售给发行人，

在本期债券品种二存续期的 3 年末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

回售给发行人。

品种间回拨选择权：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申购情况，决

定是否行使品种间回拨选择权，即减少其中一个品种的发行规模，同

时对另一品种的发行规模增加相同金额，单一品种最大拨出规模不超

过其最大可发行规模的 100%。

（六）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为 100元，按面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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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发行。

（七）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债券

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期债券设置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品种

一存续期的第 2 年末决定是否调整本期债券后续计息期间的票面利

率，在本期债券品种二存续期的第 3年末决定是否调整本期债券后续

计息期间的票面利率。

（八）发行对象：本期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九）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方式为簿记建档发行。

（十）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

销方式承销。

（十一）起息日期：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2年 9月 21日。

（十二）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计息，付息频率为按年付

息

（十三）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利息登记日为付息日的前 1个交

易日，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

获得上一计息期间的债券利息。

（十四）付息日期：本期债券品种一的付息日为 2023年至 2025

年间每年的 9月 21日，若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

品种一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年至 2024年每年的 9月 21日；

本期债券品种二的付息日为 2023年至 2027年间每年的 9月 21日，

若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品种二回售部分债券的付

息日为 2023年至 2025年每年的 9月 2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十五）兑付方式：本期债券的本息兑付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

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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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

（十六）兑付金额：本期债券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

（十七）兑付登记日：本期债券兑付登记日为兑付日的前 1个交

易日，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

获得相应本金及利息。

（十八）本金兑付日期：本期债券品种一的兑付日期为 2025年

9月 21日，若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品种一回售

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4年 9月 21日；本期债券品种二的兑付日期

为 2027年 9月 21日，若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品

种二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5年 9月 2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十九）偿付顺序：本期债券在破产清算时的清偿顺序等同于发

行人普通债务。

（二十）增信措施：本期债券不设定增信措施。

（二十一）信用评级机构及信用评级结果：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

有限公司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本期债券无评级。

（二十二）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到期

或回售的公司债券本金。

（二十三）质押式回购安排：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认购人

不可进行债券质押式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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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

上市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

《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

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

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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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业务及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从事不动产资产管理、不动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业

务。2023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439,011.49 万元，净利润

-217,740.3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99,676.97万元。

2023年，发行人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大幅下降，主要

原因如下：

1、本期光大安石在管项目整体经营情况不及预期、导致管理费

收入下滑，以及“大资管”业务尚处于培育阶段等原因，本期发行人计

提收购光大安石 51%股权商誉资产减值损失 57,405.22万元。

2、在房地产行业严峻形势下，为了加快资金回笼，发行人在管

基金项目加大了非持有型可售公寓的去化力度。同时，发行人投资的

写字楼类项目因受供需双向挤压影响较大，部分项目资产价值较去年

同期有所下降。本期不动产资管业务按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确认

投资收益为-111,722.98万元。

3、发行人并表的基金项目尚处于培育期，财务费用和折旧金额

较大，本期并表的基金项目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764.48

万元；

4、因发行人转型发展需要，住宅开发板块业务已多年未有新增

项目，可结转资源日渐减少，本期存量项目结转利润与前两年相比降

幅较大。报告期末，发行人住宅开发板块业务已基本结转完毕。

2023年，发行人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分销售模

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房地产 383,989.92 276,708.42 27.94 -21.65 -21.25 减少 0.36
个百分点



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2023 年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6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不动产资管 29,466.97 7,299.31 75.23 -40.81 -12.14 减少 8.08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房产销售 306,524.11 228,089.21 25.59 -28.05 -26.00 减少 2.06
个百分点

不动产租赁 77,465.82 48,619.21 37.24 20.90 12.70 增加 4.57
个百分点

不动产资管 29,466.97 7,299.31 75.23 -40.81 -12.14 减少 8.08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华东地区 357,225.30 255,768.27 28.40 -23.14 -17.79 减少 4.66
个百分点

2023年，发行人房地产业务结转主营业务收入 383,989.92万元，

主营业务成本 276,708.42万元，结转项目主要是梦之春、云翔二期、

梦之悦及重庆朝天门大融汇项目。

2023 年，发行人不动产资管业务主营业务收入 29,466.97 万元,

主营业务成本 7,299.31万元。发行人不动产资管业务在提供管理服务

时发生相关支出如无法与管理的资产直接匹配的，发行人参照证券、

银行和保险等金融机构的列报格式，将该类支出计入管理费用。2023

年，发行人不动产资管业务管理费用为 13,294.23万元。

二、发行人财务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 2,472,480.69万元，负

债总额 1,804,422.38万元，所有者权益 668,058.31万元，资产负债率

72.98%。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439,011.49 万元，净利润-217,740.3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199,676.97万元。主要财务数据见下表：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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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增减幅度

流动资产合计 5,766,435,378.96 8,707,942,128.82 -33.78%

非流动资产合计 18,958,371,538.08 21,593,529,903.46 -12.20%

资产总计 24,724,806,917.04 30,301,472,032.28 -18.40%

流动负债合计 8,435,700,031.43 7,645,014,871.57 10.34%

非流动负债合计 9,608,523,744.18 13,548,497,002.86 -29.08%

负债合计 18,044,223,775.61 21,193,511,874.43 -14.86%
股东权益合计 6,680,583,141.43 9,107,960,157.85 -26.65%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4,390,114,924.35 5,569,843,147.62 -21.18%

营业成本 3,037,278,740.47 3,699,121,170.42 -17.89%

营业利润 -1,794,317,613.68 313,885,771.01 -671.65%

营业外收入 14,949,394.08 16,102,100.64 -7.16%
利润总额 -1,886,904,212.93 309,560,994.35 -709.54%

净利润 -2,177,403,850.25 70,306,213.31 -3197.03%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增减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02,054,659.84 57,776,365.82 768.9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75,051,393.74 -228,671,212.02 -307.7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93,063,088.01 -1,603,007,706.09 -25.5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215,850,185.18 -1,773,197,620.96 -8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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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

发行人经证监许可〔2022〕1644 号文备案，于 2022 年 9 月 19

日公开发行人民币 88,000.00万元的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

用后拟偿还到期或回售的公司债券本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经证监许可〔2022〕1644 号文备案，于 2022 年 9 月 19

日公开发行人民币 88,000.00万元的公司债券“22嘉宝 01”，扣除承

销费用后的全部募集资金已于 2022年 9月 21日划入发行人在浙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开立的债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23年度，

“22嘉宝 01”募集资金专户运作正常。

三、本期私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的核查情况

根据“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发行所募集

资金 88,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到期或回售的公司债券

本金。

截至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日，发行人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关于募

集资金用途的约定使用，未出现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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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事务的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

发行人制定了债券相关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

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对信息披露的内容、披露标准、定期报

告以及临时报告的披露进行了详细规定，并对信息披露的程序以及信

息披露事务管理部门及其负责人、职责等进行了明确。发行人按照法

律法规、募集说明书约定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良好。

二、信息披露具体情况

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发行人已进行披露事项如下：

1、定期报告

发行人根据公司债券存续期信息披露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募集说

明书约定制作了《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并于

2023年 4月 30日前进行披露；制作了《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并于 2023年 8月 31日前进行披露；制作了《光大

嘉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和《关于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

司 2023年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并于 2024年 4月 30日前进行披

露；

发行人披露的定期报告中未出现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年

报及半年报内容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情况，会计师对年报均未出具

非标意见。定期报告内容均按照规定包含公司业务情况、重大风险提

示、公司基本信息、公司管理结构变化、相关中介机构信息、公司财

务和资产状况、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评级情况、增信机制、偿

债计划、偿债保障措施以及其他重大事项等情况。披露内容完整，符

合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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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临时公告

2023年度，发行人披露了《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重

大借款和重大资产抵质押的公告》（2023年 1月 19日）、《光大嘉

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光控安石（上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2023年 4月 22日）、《光大嘉宝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新增借款和资产抵质押的公告》（2023年 6月 21日）、《光

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光控安石（上海）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2023年 8月 9日及 2023年 8月 15

日）、《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资产抵质押的公告》（2023

年 8月 25日）、《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资产质押的公告》

（2023年 11月 13日）。

发行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第 1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等法律法规，履行了债券存续期

内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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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能力及偿付意愿分析

最近三年，发行人的主要偿债能力指标请见下表：

项目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2021 年度/末

流动比率 0.68 1.14 1.24
速动比率 0.47 0.63 0.63

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 72.98 69.94 73.1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口径） 83.65 72.93 69.56

最近三年，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1.24、1.14和 0.68，速动比率

分别为 0.63、0.63 和 0.47。2023 年度，发行人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

下降较多，主要系部分应付债券一年内到期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列示，发行人流动负债增加。

最近三年，发行人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73.12%、69.94%

和 72.98%，发行人于房地产开发期间，充分利用自有资金和预售房

款投入新项目开发，资产负债率相对低于房地产行业平均水平，长期

偿债能力较好。

2023年度，发行人已发行的公司债券均已足额按期完成本年度

本息偿付。

截至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日，发行人生产经营和重要财务指标未

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偿债能力正常，偿付意愿较为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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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债券本年度的本息偿付情况

22嘉宝 01（证券代码：137796.SH）应于 2023年 9月 21日进行

付息，发行人已于 2023年 9月 18日按期足额完成 2023年利息的偿

付。

22嘉宝 01（证券代码：137796.SH）的本金兑付日为 2025年 9月

2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4 年 9

月 2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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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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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本期债券增信措施及偿债保障措施有效性分析及重大

变化情况

一、本期债券增信措施及有效性

本期债券无担保，且无其他增信措施。

二、本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及有效性

为有效维护债券持有人利益，保证本期债券本息按约定偿付，发

行人建立了一系列工作机制，包括设立募集资金与偿债保障金专项账

户、组建偿付工作小组、建立公司与债券受托管理人的长效沟通机制、

健全风险监管和预警机制及加强信息披露等，形成一套完整的确保本

期债券本息按约定偿付的保障体系。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有效。

三、是否发生重大变化情况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22嘉宝 01”的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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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本期债券无跟踪评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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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可能影响发行人偿付能力的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可能影响其偿付能力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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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无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事项情况的存

在。




	声  明
	第一章本期债券概况
	第二章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第三章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状况
	第四章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第五章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事务的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
	二、信息披露具体情况

	第六章发行人偿债能力及偿付意愿分析
	第七章本期债券本年度的本息偿付情况
	第八章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第九章本期债券增信措施及偿债保障措施有效性分析及重大变化情况
	第十章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第十一章可能影响发行人偿付能力的重大事项
	第十二章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其他事项

